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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  

Prime Healthcare Services 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為「Prime Healthcare」）旗下的每一家醫院
（各自均簡稱為「醫院」）均可為符合本政策所述資格測試的患者提供經濟援助計畫。Prime 
Healthcare 根據州法律的要求提供慈善醫療和自費優惠服務。本經濟援助政策（簡稱為「本政
策」）旨在滿足適用的聯邦和州法律法規；其所有條款均應據此進行解釋。 

Prime Healthcare 醫療機構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在患者需要時為其提供醫療服務。Prime 
Healthcare 醫療機構提供慈善醫療計畫和醫療費用優惠計畫，作為我們服務社區的一項福利。為
此，Prime Healthcare 醫療機構致力於透過相應的醫療費用優惠計畫和慈善醫療計畫為有資格的低
收入和/或未投保患者提供援助。所有患者都會受到公平對待，得到同情和尊重。本政策隨附以下
文件，其在本政策中均有提及： 

 
• 經濟援助政策摘要 

• 慈善醫療計畫 

• 經濟援助政策—醫療費用優惠計畫 

• 所有出院後帳單中應包含的通知 

• 未提供保險證明的患者出院後帳單中應包含的通知 

• 債務轉讓或出售給催收機構之前應發送給患者的醫院通知 
 
二、 定義： 
 

「普通計費金額」：向有資格享受醫療費用優惠計畫的個人提供急救或其他必要醫療服務

的普通計費金額 (AGB)。醫院採用《財政部條例》中定義的預期法計算患者的普通計費金額。根
據預期法，普通計費金額的計算方法是，如果個人是醫療保險按服務收費的受益人，則按照醫療

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提供的當前適用的醫療保險費率，透過醫院會採用的計費和編碼流程來

計算普通計費金額。 
 
「急救與必要醫療服務」：任何醫院急救、住院、門診，或對於患者舒適和/或方便而言

並非完全不重要的緊急醫療服務。 
 
「緊急醫療救治與分娩活躍期法案」：醫院遵守《緊急醫療救治與分娩活躍期法案》

(EMTALA) 和《社會保障法案》第 1867 節的要求。本政策中沒有任何妨礙遵守上述法案的內容。
這是一項聯邦法律，對於來到急診科的任何人，無論其保險狀況或支付能力如何，都要求穩定和

治療其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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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1) 18 歲及以上的成年人、配偶、同居伴侶、21 歲以下受撫養子女，無論是否
住在家中；以及 (2) 18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父母、看護親屬、父母或看護親屬的其他 21 歲以下子
女。 
 
三、 本政策的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醫院或在醫院工作的實質相關實體提供的所有急救和其他必要醫療服務。本

政策僅適用於醫院服務費用，對未受雇於醫院或未與醫院簽約提供醫療服務的其他醫療服務提供

者（包括治療醫院急診、住院或門診患者的醫生）不具有約束力。不在本政策範圍內的醫生如果

為未投保或因醫療費用較高而無法支付醫療費用的患者提供服務，可以使用自己的經濟援助政策

來提供援助。醫院不負責管理由非醫院雇用醫務人員（醫生）提供的任何經濟援助計畫或此類醫

生的計費做法。 
 

經濟援助政策必須在患者的經濟援助需求與醫院更廣泛的財務管理之間取得平衡。透過醫

療費用優惠計畫和慈善醫療計畫提供的經濟援助不能替代個人責任。患者有責任積極參與經濟援

助篩選流程，並在適用的情況下，根據自己的支付能力分擔醫療費用。外部債務催收機構和醫院

內部催收做法會反映醫院的使命和願景。 
 

四、 程序： 
 

1. 經濟援助資格 
 
A. 自費患者 

請參閱附錄《經濟援助政策摘要》，其中概述了患者經濟援助計畫。 
 
根據附錄《慈善醫療計畫》討論的條件，患者有資格享受慈善醫療計畫。 
 
根據附錄《經濟援助政策—醫療費用優惠計畫》中討論的條件，患者有資格享受

醫療費用優惠計畫。 

B. 投保患者 
 

醫院確定和記錄的有第三方保險的患者或其傷害屬於工傷賠償、汽車保險，或其他

保險的可賠償傷害的患者沒有慈善醫療資格，但根據附錄《經濟援助政策—醫療費用優惠計畫》

中討論的條件可能有資格享受醫療費用優惠計畫。慈善醫療和醫療費用優惠計畫的優惠可適用於

患者責任金額，包括共同保險金額、共付額和自負額。 

C. 其他情況 
 

醫院可能會透過外部機構或醫院患者經濟服務 (PFS) 部門主管的決定，為下列情況
（推定資格）的患者提供慈善醫療計畫或醫療費用優惠計畫。推定資格並不代表有權享受未來的

服務。醫院也可能不會披露關於推定資格的確定情況，也可能無法獲取外部機構使用的資料。以

下情況被視為慈善醫療形式，可能會被記錄在冊（如用於裁定患者報銷申請的交易代碼反映的那

樣），包括但不限於與慈善醫療、自費優惠、未投保服務和拒絕相關的交易。 
 
（一）患者有資格享受州醫療補助計畫的受限福利，即受限的妊娠或急救福利，但

不享受醫院提供的其他服務福利，包括與以下相關的未投保服務： 

• 向醫療補助受限的醫療補助受益人（即可能僅享受妊娠或急救福利，但接
受醫院提供的其他醫療服務的患者）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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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未獲批准的醫療補助待批申請，前提是申請表明患者符合慈善醫療標
準； 

• 拒絕醫療補助或其他貧困醫療計畫； 

• 超出住院天數限制的相關費用；以及 

• 任何其他剩餘的保險給付責任。 
 
（二）患者有資格享受縣級醫療貧困服務計畫，但醫院未收到任何付款。 
 
（三）已作出合理努力尋找並聯繫患者，但此類努力均未成功，且醫院患者經濟服

務部門主管有理由相信該患者有資格享受慈善醫療計畫或醫療費用優惠計畫，例如：患者已死

亡、破產、被監禁（且未得到州醫療補助計畫的報銷）、無回應、無家可歸或不願提供文件。 
 
（四）第三方催收機構已努力催收未付餘額，並向醫院患者經濟服務部門主管建議

提供慈善醫療計畫或醫療費用優惠計畫。 
 

（五）在催收工作和與付款人談判之後，非不重要服務的任何未報銷費用，包括任

何付款人未投保或拒絕的服務，如超出住院天數限制的費用、用完的福利、受限保險餘額、醫療

補助待核帳戶和付款人拒絕，均被視為 Prime Healthcare 患者經濟援助的一種形式。在財政年度內
沖銷的與這些優惠相關的費用被報告為無補償醫療項。 

 
（六）患者有資格享受的計畫包括但不限於： 
 

• 州資助的處方計畫； 
• 參與婦女、嬰兒與孩童計畫 (WIC)； 
• 食物券資格； 
• 學校午餐補貼計畫資格； 
• 無資助的其他州或地方援助計畫資格（例如：醫療補助費用下調）； 
• 提供低收入/補貼住房作為有效地址；以及 
• 不付款的歷史意義，為未來不付款和缺乏支付能力提供了理由。 

 
（七）慈善醫療的其他情況應被記錄在患者記錄中，並按交易類型或在患者備註中

注明。 

D. 收入確定 
 

為了確定是否有資格享受慈善醫療計畫和醫療費用優惠計畫，患者家庭的收入證明

文件應僅限於最近的工資單或所得稅申報單。經濟援助申請要求提供必要的患者資訊，以確定經

濟援助政策下患者的資格，包括患者或家庭收入和患者的家庭規模。除經濟援助申請中要求提供

的資訊外，醫院不會要求提供任何其他資訊。但是，尋求經濟援助的患者可自願提供其他資訊

（如果他們願意）。經濟援助資格應僅根據患者和/或患者家庭代表的支付能力來確定。經濟援助
資格不得以任何方式根據年齡、性別、性取向、種族、國籍、退伍軍人身份、殘疾或宗教來確

定。有關用於確定患者家庭收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附錄《慈善醫療計畫》和《經濟援助政策—

醫療費用優惠計畫》。 

E. 聯邦貧困線 
 

聯邦貧困線的衡量標準應參照針對患者家庭或住戶人數的最新《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貧困指南》(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Poverty Guidelines)。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根據《美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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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第 42 條第 9902 節第 (2) 小節的授權，定期在《聯邦公報》上更新《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貧困指
南》，可在此網址獲取：https://aspe.hhs.gov/poverty-guidelines，或應醫院患者經濟服務部門的要
求撥打 (909) 292-9401 索取。 

2. 慈善醫療計畫和醫療費用優惠計畫 

  根據本政策規定的患者資格水準，可能會以全額慈善醫療或優惠醫療的形式提供經

濟援助。 
 
  醫院確定的有慈善醫療資格的患者，有資格享受醫院的慈善醫療計畫，其患者餘

額應被減至零美元 ($0)，剩餘餘額應被清除並歸類為慈善醫療項。如需進一步資訊，請參閱附錄
《慈善醫療計畫》。 

 
  對於有資格享受醫療費用優惠計畫的患者，其患者餘額符合醫院醫療費用優惠計

畫的條件；任何優惠均會被用於抵扣所提供的醫院服務的總費用。如需進一步資訊，請參閱附錄

《經濟援助政策—醫療費用優惠計畫》。 
 
  醫療費用優惠計畫還應包括一項無息延期付款計畫，用於在一段時間內支付優惠價

格。  醫院和患者應在考慮患者家庭收入和基本生活費用的基礎上，協商延期付款計畫的條款。 

3. 申請流程 
 
  任何申請經濟援助的患者均會被要求填寫經濟援助申請表。申請表包含辦公地址和

電話號碼，如果患者對經濟援助計畫或申請流程有任何疑問，可以撥打該號碼。患者應在接受醫

療服務後立即提交經濟援助申請，最遲不得晚於出院後首份帳單日期後的 180 天。 

4. 爭議解決 
 

  有關患者經濟援助資格的任何爭議應由醫院首席財務官予以指導和解決。 

5. 政策發佈 
 
  為了確保患者瞭解本政策的存在，醫院應採取以下措施： 
 

• 應在以下區域內患者可以看到的位置清晰醒目地張貼關於提供經濟援助的通知：
(1) 急診室；(2) 計費辦公室；(3) 入院辦公室；(4) 其他門診場所，包括觀察室；以
及 (5) 醫院網路網站的顯著位置，連結至政策本身。 
 

• 每一位在醫院就診的患者，無論入院與否，均應收到這份《經濟援助政策摘要》通
知。該通知應在為患者提供服務、患者出院或患者離開醫療機構時提供。如果患者

在未收到通知的情況下離開醫療機構，醫院應在提供服務後 72 小時內將通知郵寄
給患者。此通知應以醫院服務的大量患者所使用的非英語語言提供。 

 
• 對於在接受醫療服務時或出院時未提供第三方保險證明的患者，向其發送的每份帳
單均必須包括隨附的《未提供保險證明的患者出院後帳單中應包含的通知》。此通

知應以醫院服務的大量患者所使用的非英語語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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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努力獲取有關保險和醫療補助申請的資訊 
  
  就私人或公共健康保險或贊助是否可以全部或部分支付醫院為患者提供的醫療服務

的費用，醫院應盡一切合理的努力從患者或其代表處獲取有關資訊，包括私人健康保險、透過聯

邦健康保險市場 (federal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提供的保險、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和/或其
他政府資助的健康保險計畫。 

 
  如果患者未表明其有第三方付款人保險或未申請經濟援助，醫院工作人員應向患者

發送一份通知，其中包括表格《未提供保險證明的患者出院後帳單中應包含的通知》和帳單，帳

單包含以下內容：(a) 醫院提供服務的費用說明，(b) 要求患者告知醫院是否有私人或公共健康保
險或其他保險，(c) 如果患者沒有健康保險，關於患者可能有資格享受州醫療補助計畫或其他政府
計畫保險的說明；(d) 關於患者可能會獲得州醫療補助計畫或其他政府計畫申請（醫院會酌情向患
者提供此類申請）的聲明；以及 (e) 關於醫院經濟援助計畫的資訊。醫院還應向患者提供轉介至
當地消費者法律援助計畫的服務。 

 
7. 催收行動 
 

 醫院可能會透過一個或多個外部催收機構的服務來催收患者債務。在醫院患者經濟
服務部門主管或其指定人員審核帳戶並批准提前催收債務之前，不得提前催收債務。就每個此類

催收機構會遵守本政策和適用州法律的要求，醫院應獲得該催收機構的書面協議。 
 

醫院使用的任何催收機構均應遵守醫院與患者之間達成的任何付款計畫。如果患者

申請經濟援助，在對患者的經濟援助申請做出決定之前，任何催收措施都會暫停。如果在催收過

程中發現患者全部或部分有慈善醫療或自費優惠資格，催收工作會停止，相應的餘額會被沖銷至

慈善醫療項或作為自費優惠項。醫院或其使用的任何催收機構均不得（一）採用工資扣押或主要

住所留置權來催收未付醫療帳單，或（二）在首份帳單日期後 180 天內的任何時間向消費者信用
報告機構報告不利資訊或對未付款的患者提起民事訴訟。 
 

在任何催收行動開始前至少提前三十 (30) 天，醫院必須向患者發送通知，具體說
明以下內容：（一）醫院或簽約催收機構可能採取的催收行動；（二）可能採取此類行動的日

期；（三）有資格的患者可以獲得經濟援助；（四）指定用於催收的帳單的送達日期；（五）帳

單被轉讓或出售給的實體的名稱；（六）關於患者如何從醫院獲得明細帳單的資訊；（七）提供

服務時醫院記錄的患者健康保險的名稱和計畫類型，或關於醫院沒有該資訊的聲明；（八）醫院

慈善醫療和經濟援助申請；以及（九）最初向患者發送經濟援助申請通知的日期、向患者發送經

濟援助申請表的日期、以及做出決定的日期（如適用）。此類通知的範本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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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記錄表 

文件編號和修訂級別 最終核准人 日期 變更/修訂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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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援助政策摘要 

 
 

家庭收入等於或低於當前聯邦貧困線 450% 並符合某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要求的有資格的
患者可能有資格享受奇諾穀醫療中心的免費醫療或部分優惠醫療和延期付款計畫選項。急診科醫

生和其他非醫院員工的醫生也可以單獨提供經濟援助。《慈善醫療計畫》附錄包括慈善醫療計畫

的詳細資訊，《經濟援助政策—醫療費用優惠計畫》附錄包括醫療費用優惠計畫的詳細資訊。 
 
患者可以在醫院網站 https://cvmc.com/ 上獲取經濟援助政策和申請表。有關更多資訊或經

濟援助申請，請透過以下方式與我們聯繫： 
 
(909) 292-9401 
5451 Walnut Ave, Chino, CA 91710 
 

經濟援助政策文件以醫院服務的大量患者所使用的非英語語言提供。 
 
填妥的申請表應送交至： 
 
Attn: Patient Financial Services 
5451 Walnut Ave 
Chino, CA 91710 

 
 
《健康與安全法》第 127405 (a)(1)(B) 節規定，第 127450 節定義的急救醫生在提供急救醫

療服務的醫院提供急救醫療服務時，應向未投保的患者或家庭收入等於或低於聯邦貧困線 400% 
但承擔較高醫療費用的患者提供醫療費用優惠。 
 
額外資源：健康消費者聯盟 (HCA) 是患者可以使用的資源，幫助患者瞭解計費和付款流程以及加
州全保 (Covered California) 和加州醫療補助 (Medi-Cal) 的推定資格。健康消費者聯盟提供免費的電
話或面對面援助。有關更多資訊，請造訪健康消費者聯盟網站：https://healthconsumer.org。 
 
可選購服務：根據《無意外計費法案》（《聯邦法規準則》第 45 條第 180.60 節），請參閱 
https://cvmc.com/ 上提供的 Prime 可選購服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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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醫療計畫 

如果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患者有資格享受慈善醫療：(1) 根據醫院確定和記錄的資訊，患
者沒有健康保險公司、健康醫療服務計畫、工會信託計畫、醫療保險或 Medi-Cal 的第三方保險；
(2) 根據醫院確定和記錄的資訊，患者的傷害不屬於工傷賠償、汽車保險或其他保險的可賠償傷
害；以及 (3) 患者的家庭收入不超過聯邦貧困線的 400%。 
 
  聯邦貧困線由《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貧困指南》確定，並由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根據《美國法
典》第 42 條第 9902 節第 (2) 小節的授權，定期在《聯邦公報》上更新，可在此網址獲取：
https://aspe.hhs.gov/poverty-guidelines。 

 
對於醫院確定有資格享受慈善醫療的患者，其患者餘額應被減至零美元 ($0)，剩餘餘額應

被清除並歸類為慈善醫療項。 
 

醫院確定和記錄的有第三方保險的患者或其傷害屬於工傷賠償、汽車保險，或其他保險的

可賠償傷害的患者無資格享受慈善醫療計畫，但如果滿足附錄《經濟援助政策—醫療費用優惠計

畫》所述的某些條件，則可能有資格享受醫療費用優惠計畫。 
 

 
有關更多資訊或經濟援助申請，請透過以下方式與我們聯繫： 
 
(909) 292-9401 
5451 Walnut Ave, Chino, CA 9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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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援助政策—醫療費用優惠計畫 

 
自費患者 
 

如果自費患者的家庭收入不超過聯邦貧困線的 450%，則該患者有資格享受醫療費
用優惠計畫。聯邦貧困線指南由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根據《美國法典》第 42 條第 9902 節第 (2) 小
節的授權，定期在《聯邦公報》上更新，可在此網址獲取：https://aspe.hhs.gov/poverty-
guidelines。 

 
有資格的自費患者沒有醫院確定和記錄的健康保險公司、健康醫療服務計畫、工會信託計

畫、醫療保險或 Medi-Cal 的第三方保險，或其傷害不屬於醫院確定和記錄的工傷賠償、汽車保險
或其他保險的可賠償傷害，且其家庭收入不超過聯邦貧困線的 450%。 
 
投保患者 
 

對於醫院確定和記錄的有第三方保險的患者或其傷害屬於工傷賠償、汽車保險，或其他保

險的可賠償傷害的患者，如果其（一）家庭收入等於或低於聯邦貧困線的百分之四百五十 
(450%)；以及（二）自付醫療費用超過以下兩項中的較低者，則該患者可能有資格享受醫療費用
優惠計畫：(a) 患者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十 (10%)，如果患者提供了其本人或家庭在過去十二 (12) 個
月支付患者醫療費用的文件（無論該費用是在醫院內還是在醫院外發生或支付），或 (b) 個人在
醫院發生的年度自付費用超過患者當前家庭收入或過去十二 (12) 個月家庭收入的 10%。 
 

聯邦貧困線指南由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根據《美國法典》第 42 條第 9902 節第 (2) 小節的授
權，定期在《聯邦公報》上更新，可在此網址獲取：https://aspe.hhs.gov/poverty-guidelines。 

 
患者義務 

 
對於有資格享受醫療費用優惠計畫的患者，其患者餘額會被縮減；任何優惠均會被用於抵

扣所提供的醫院服務的總費用。對於有資格享受醫療費用優惠計畫的患者，會根據具體情況確定

其付款義務，但不會超過普通計費金額；醫院預計因提供服務而從醫療保險或醫療補助中獲得的

金額，以較高者為准（「醫療費用優惠最高限額」）。有資格的投保患者有義務支付醫院從保險

公司收到的金額與醫療費用優惠最高限額之間的差額。如果保險支付的金額超過醫療費用優惠最

高限額，則患者不再有付款義務。 
 

醫療費用優惠計畫還應包括一項無息延期付款計畫，用於在一段時間內支付優惠價格。醫

院和患者應在考慮患者家庭收入和基本生活費用的基礎上，協商延期付款計畫的條款。如果患者

和醫院無法就付款計畫達成一致，醫院應採用《加州健康與安全法》第 127400 節第 (i) 款所述公
式來制定合理的付款計畫。 
 
有關更多資訊或經濟援助申請，請透過以下方式與我們聯繫： 
 
909-292-9401 
5451 Walnut Ave, Chino, CA 9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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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出院後帳單中應包含的通知】 

慈善醫療計畫和醫療費用優惠計畫 
 

沒有保險或保險不足且符合某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要求的患者可能有資格享受醫療費用優

惠或慈善醫療服務。尋求優惠或免費醫療服務的患者必須獲得並提交一份申請，該申請會由醫院

審核。對於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的患者，其急救或其他必要醫療費用不會超過向投保此類醫療服

務的個人收取的普通計費金額。有關更多資訊、文件或申請流程説明，請撥打 909-292-9401 與患
者經濟服務部聯繫，或造訪 https://cvmc.com/ 獲取更多資訊。經濟援助文件以醫院服務的大量患
者所使用的非英語語言提供，也可以透過郵件發送給您。急診科醫生和其他非醫院員工的醫生也

可以提供慈善醫療計畫或醫療費用優惠計畫。如需進一步資訊，請撥打 909-292-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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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供保險證明的患者出院後帳單中應包含的通知 

 
我們的記錄顯示，您沒有健康保險，也沒有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州資助的健康保險計畫

或其他類似計畫。如果您確實有此類保險，請儘快撥打 (909) 292-9401 與我們的辦公室聯繫，以
便我們獲取資訊並向相應實體計取費用。 

 
如果您沒有健康保險，您可能有資格享受醫療保險、醫療補助、聯邦健康保險市場提供的

保險、州或縣資助的健康保險或 Prime Healthcare 慈善醫療計畫或醫療費用優惠計畫。有關如何申
請這些計畫的更多資訊，請與我們的辦公室聯繫，我們會回答您的問題並為您提供這些計畫的申

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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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轉讓或出售給催收機構之前應發送給患者的醫院通知】 

*隨本通知附上經濟援助申請表* 
 
姓名：【患者姓名】 

服務日期：【服務日期】 

歸檔的健康保險：【包括名稱和計畫類型，如果沒有，則注明「醫院沒有該資訊。」】 

最初向患者發送經濟援助通知的日期：【日期】 

最初向患者發送經濟援助申請表的日期：【日期】 

對提交的經濟援助申請做出決定的日期（如適用）：【日期或「不適用」】 

 
我們的記錄顯示，您有與上述服務日期相關的未付患者餘額。尋求優惠或免費醫療服務的患者必

須填寫並提交本通知隨附的《經濟援助申請表》。對於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的患者，其急救或其

他必要醫療費用不會超過向投保此類醫療服務的個人收取的普通計費金額。如需瞭解更多資訊、

索取您在上述服務日期所接受服務的明細帳單，或在申請流程中獲取説明，請撥打 (909) 292-9401 
與醫院聯繫，或造訪 https://cvmc.com/，或前往 5451 Walnut Ave, Chino, CA 91710。 
 
儘管我們努力與您取得聯繫，但患者餘額仍未支付。醫院正在轉讓或出售應付給【催收機構或債

務購買方名稱】的未付餘額。 
 

附件：經濟援助申請表 


